
广州市海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穗海市监处字 (2019)第 21-2o19oo16号

当事人:广 州新龄肌研皮肤健康管理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91440101MA59KYQ36M

法定代表人:黄柳洋

类型:有限责任公司 (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 )

住所:广 州市天河区龙洞松青里 16号 四楼 09

经营范围:商务服务业

2019年 6月 12日 ,广 州市海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

人员对广州新龄肌研皮肤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经营场所进

行现场检查。现场发现当事人涉嫌经营无合法来源证明进口

商品。2019年 6月 12日 扣押上述商品26项 (详见扣押财务

清单 (第 2019070401号 ))。 为进一步查清其违法事实 ,

根据 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》第十七条的规

定,我局于̄2019年 7月 1日 决定立案查处。

经查明,当 事人广州新龄肌研皮肤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自

2017年 4月 1日 开始至2019年 6月 12日 期间,在广州市海

珠区晖悦三街 20号 (29社 )603房 对外经营,从事美甲、护

肤、脱毛的经营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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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此期间,当 事人存在以下违法行为:

一、当事人在店内销售无中文标签的 IIuon s维 生素 C注

射剂、肉毒杆菌毒素 A型和透明质酸酶三款药品,分别为财

物清单 (第 2019070401号 )第 24-26项 。当事人无法提供

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生产的药品批准文号或批准

进口的进口药品注册证书,药 品的进货票据、网络订单证明、

相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、入境货物检验

检疫证明等资料。根据广州市海珠区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价

格认定结论书显示,对三款药品不予进行价格认定,调查机

构取得的证据也不足以认定当事人经营药品的货值,故该项

货值金额无法计算。

工、当事人在店内经营无中文标签的 Crystfan(抗坏血

酸 )注射剂、谷胱甘肽(注射用 )、 维生素 II制 剂、Cplus Ultra

S Linc、 F-XBC(梅索治疗公司)、 利宝罗磷脂酰胆碱溶液、

Λ型肉毒杆菌毒素 (批号:TFM18116)、 A型 肉毒杆菌毒素

(批号:TFM18055)、 辅酵素型维生素 B2B6注射液、甘氨

酸静脉注射配剂、传明酸注射液、透明质酸钠、一次性灭菌

注射针头和泰尔茂注射器 (无针头 )共十四款进口商品用于

护肤项目,分别为财物清单 (第 2019070401号 )第 1-12项 、

第 15、 16项 。当事人无法提供进口商品的进货票据、相应

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、入境货物检验检疫

证明等资料。根据广州市海珠区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价格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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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结论书显示,对 14款进口商品不予进行价格认定,调查

机构取得的证据也不足以认定当事人经营进口商品的货值 ,

故该项货值金额无法计算。

三、当事人未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审核批准,在店内经

营三款国产药品,分别为氯化钠注射液、红霉素软膏、盐酸

利卡多因注射液(详 见财物清单(第 2019070401号 )第 21-23

项 )。 当事人无法提供药品的进销存单据和随货同行单。根

据广州市海珠区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价格认定结论书以及

调查机构取得的证据,认定货值金额为 49.32元 (29.32元

+20元=49.32元 )。

上述事实,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:

1、 当事人的 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 1份 ,当 事人的法定

代表人黄柳洋的身份证复印件 1份 ,租赁合同 1份 ,情况说

明 1份 ,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。

2、 对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检查的《现场检查笔录》1份 ,

现场拍摄的照片 8张 ,询 问笔录 3份 , 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

1份 ,财物清单 (第 2019070401号 )1份 ,当 事人的加盟合

同 1份 ,加 盟总公司广州唯美会科技有限公司的《营业执照》

复印件 1份 ,加盟收据复印件 1份 ,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。

3、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公证处出具的翻译件,广 州市

海珠区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价格认定结论书 1份 ,佐证当事

人的违法事实和货值金额。

r
`
'
 
 

网
J
'

李宝玲
Ink



以上部分证据经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黄柳洋签名确认 ,

具有关联性且能互相佐证违法行为的事实。

2019年 10月 29日 ,本局依法向当事人公告送达了行政

处罚告知书 (穗海市监告字 (2019)第 21-20190016号 )。

当事人在法定期限未提出陈述、申辩意见。

当事人销售进口假药的行为,违法了 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药品管理法》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
“
禁止生产 (包 括配制,下

同)、 销售假药
”

的规定。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 药品管理

法》)第七十三条
“
生产、销售假药的,没 收违法生产、销售

的药品和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生产、销售药品货值金额二倍

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⋯⋯”、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三条
“
行

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,应 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

违法行为
”

的规定,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,没收违法销

售的进口药品:Huons维 生素 C注射剂、肉毒杆菌毒素Λ型

和透明质酸酶。

当事人经营无合法来源证明进口药品和进口商品的行

为,违反了 《广东省反走私综合治理条例》第九条
“工商行

政管理部门负责查处商品市场和经营场所商品流通领域经

营无合法来源证明进口商品的违法行为
”

的规定。根据 《广

东省反走私综合治理条例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
“
在商品流通

领域查获经营无合法来源证明进口商品的,由 工商行政管理

部门或者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该商品及违法所得,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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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处该商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

款
”、 《行政处罚法》》第二十三条

“
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

时,应 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
”

的规定 ,

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,没收无合法来源证明进口药品和

进口商品:IIuons维 生素 C注射剂、肉毒杆菌毒素 A型 、透

明质酸酶、Crystfan(抗坏血酸 )注射剂、谷胱甘肽 (注射

用 )、 维生素 ll制 剂、cplus Ultra S Linc、 F-XBC(梅 索

治疗公司 )、 利宝罗磷脂酰胆碱溶液、Λ型肉毒杆菌毒素 (批

号:TFAA18116)、 A型 肉毒杆菌毒素 (批号:TFAA18055)、

辅酵素型维生素 B2B6注 射液、甘氨酸静脉注射配剂、传明

酸注射液、透明质酸钠、一次性灭菌注射针头和泰尔茂注射

器 (无针头 )。

当事人未经许可从事药品经营活动的行为,违反了 ((中

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)》 第五十一条第一款
“
从事药品批

发活动,应 当经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

督管理部门批准,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。从事药品零售活动 ,

应当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

准,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。无药品经营许可证的,不得经营

药品
”

的规定。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七十

二条
“
未取得 《药品生产许可证))、 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或

者 《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》生产药品、经营药品的,依法予

以取缔,没收违法生产、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,并处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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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、销售的药品 (包括已售出的和未售出的药品,下 同 )

货值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⋯⋯”、 《行政处罚法))

第二十三条
“
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,应 当责令当事人改

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
”

的规定,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违

法行为,没 收违法销售的药品:氯化钠注射液、红霉素软膏、

盐酸利卡多因注射液,没收违法所得 49.32元 ,并处货值金

额 4.5倍的罚款,即 罚款 221.94元 。

综上所述,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,并对当事人作出

以下行政处罚:没收违法销售进口药品和 产药品、无合法

来源证明的进口商品:IIuons维 生素 C注射剂、肉毒杆菌毒

素 A型 、透明质酸酶、Crystfan(抗坏血酸 )注射剂、谷胱

甘肽 (注射用 )、 维生素H制剂、Cplus Ultra S Linc、 F-XBC

(梅索治疗公司 )、 利宝罗磷脂酰胆碱溶液、A型 肉毒杆菌

毒素 (批 号:TFAA18116)、 A型 肉毒杆菌毒素 (批 号 :

TFM18055)、 辅酵素型维生素B2B6注 射液、甘氨酸静脉注

射配剂、传明酸注射液、透明质酸钠、一次性灭菌注射针头、

泰尔茂注射器 (无针头 )、 氯化钠注射液、红霉素软膏、盐

酸利卡多因注射液,没 收违法所得 49.32元 ,并 予以罚款

221.94元 。

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交纳罚款。逾

期不缴纳,每 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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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不服本处罚决定,可在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

内,向 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(广 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112号 ,

020-85596566)或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

(广 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 360号 ,020-34372394)申 请复议 ,

也可依法在六个月内直接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 (广 州市荔湾

区花地大道中68号荔胜广场南塔 8-15号

广州市 市场培{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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